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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獨立估值師中誠達資產評值顧問有限公司就本集團之物業權益於二零一二年四月
三十日之估值所編製之函件全文、估值概要及估值證書，以供載入本招股章程。

Rm 901 9/F On Hong Commercial Building
No. 14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K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45號安康商業大廈9樓901室
(852) 2529 9448

敬啟者：

關於：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持物業權益之估值

根據東吳水泥國際有限公司（「貴公司」）對貴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貴集團」）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物業權益（「該等物業」）進行估值的指示，吾等確
認已對該等物業進行視察，並作出有關查詢及取得吾等認為必要的有關其他資料，以向 閣下
提供吾等對該等物業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估值日期」）市值的意見。

估值基準

吾等對該等物業的估值乃指市值。吾等界定市值為「物業經適當推銷後，由自願買方及自
願賣方在知情、審慎及不受脅迫的情況下於估值日期達成公平交易的估計金額」。

估值方法

根據所建樓宇及構築物的性質，吾等在第1項物業的估值過程中採用了折舊後重置成本法
（「DRC」）。採用DRC作評估須估計土地作現有有途的市值，並須預測樓宇、構築物及其他地
盤工程於估值日期的新重置（重建）成本，再按樓齡、樓宇狀況及功能性陳舊情況等予以相應扣
減。吾等採用比較法評估該等物業的土地市值。

由於貴集團根據短期租賃租用之物業的租賃權益屬不可轉讓性質，或該物業缺乏可觀租
金溢利，故此吾等並無賦予該物業任何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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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除貴集團租賃之物業外，吾等之估值乃假設業主將該等物業於市場以現況出售，而並無
得益於可影響該等物業價值的遞延條款合約、售後租回、合資經營、管理協議或任何類似安
排。

就業主以政府批授之長期土地使用權持有之該等物業而言，吾等假設業主在有關土地使
用權之整段未屆滿年期內，可自由及無間斷地使用該等物業。吾等亦假設該等物業可在市場自
由轉讓，而毋須補地價或支付大額費用予政府。

吾等估值之其他特別假設（如有），將於隨附之估值證書之附註加以說明。

業權

吾等已獲提供該等物業之法律文件副本。然而，吾等並未核實該等物業之所有權及是否
存在可影響該等所有權之任何產權負擔。

吾等亦依賴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德恒律師事務所向貴公司提供之有關中國法律法規及有
關該等物業的土地使用權或租賃權益的法律意見。

限制條件

吾等之報告並無考慮該等物業之任何押記、按揭或欠款，亦無考慮進行銷售而可能產生
的任何開支或稅項。除另有註明外，吾等假設該等物業並無附帶可影響其價值之繁重產權負
擔、限制及支出。吾等之估值乃假設賣方將物業於市場出售，而並無得益於可影響該等物業價
值的遞延條款合約、售後租回、合資經營、管理協議或任何類似安排。

吾等很大程度上依賴貴公司提供之資料，亦接納吾等所獲提供有關年期、規劃許可、法
定通告、地役權、佔用詳情、出租情況及所有其他相關事宜之意見。

吾等並未進行詳細實地測量以核實該等物業地盤面積之準確性，惟假設吾等所獲提供文
件及地盤正式圖則顯示之地盤面積為正確。所有文件及合同僅供參考，而所有尺寸、量度及面
積均為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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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對該等物業進行了視察。然而，吾等並無進行結構測量。於視察過程中，吾等並無
發現任何嚴重缺陷。吾等無法匯報該等物業之樓宇及構築物是否概無腐朽、蟲蛀或任何其他結
構損壞。吾等亦無測試該等物業的任何樓宇及構築物的設施。

吾等並無理由懷疑貴公司向吾等提供之資料的真實性及準確性。吾等亦已獲貴公司確認
所提供資料並無任何重大遺漏。吾等認為，吾等已獲提供足夠資料以達致知情觀點，且吾等並
無理由懷疑有任何重大資料遭隱瞞。

對該等物業進行估值時，吾等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所頒佈的證券上市規則第5

章及應用指引第12項以及香港測量師學會所頒佈且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香港測量師
學會物業估值準則（二零零五年第一版）之所有規定。

除另有註明外，本報告內所列所有貨幣金額均以人民幣列值。

隨函附奉吾等之估值概要及估值證書。

此致

東吳水泥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會 台照

代表

中誠達資產評值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
謝偉良

MFin BSc MRICS MHKIS RPS（GP）
謹啟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謝偉良為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亦為註冊專業測量師（產業測
量）及中國合資格房地產估值師。彼名列香港測量師學會所發出有關進行產業估值以供載入上
市詳情及通函或供參考以及就併購進行估值之物業估值師名單，並為香港商業價值評估公會之
註冊商業估值師，在香港、澳門及中國物業估值方面擁有逾10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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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概要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三十日 四月三十日 四月三十日
現況下之 貴集團應佔 貴集團應佔

物業 市場價值 權益 物價權益價值
人民幣元 % 人民幣元

第一類－貴集團持有及佔用之物業權益

1. 中國 136,500,000 100% 136,500,000

江蘇省
吳江市
黎里鎮
東大橋
南東側之
土地、建築物及構築物

小計： 136,500,000 136,500,000

第二類－貴集團租賃之物業

2. 中國 無商業價值 – 無商業價值
上海市
長寧區
仙霞路319號
2801室

總計： 136,500,000 13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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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證書

第一類－貴集團持有及佔用之物業權益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三十日

現況下之市場價值
人民幣元

1. 中國
江蘇省
吳江市
黎里鎮
東大橋
南東側
之土地、建築物
及構築物

該物業包括3幅毗鄰太浦河，總面積約181,945.4
平方米的工業用地。現時，該土地上建有共45
幢一至四層高的樓宇及配套構築物，當中包括宿
舍、辦公室大樓、倉庫、車間、配套房、鍋爐
房、飯堂、化學處理廠、通信室、收發室、配電
室、變壓器房、發電機房、保安室、實驗室、計
量室、泵房、雜物房及治療室，碼頭及靠泊設施
背靠物業，臨河而建，以便運送原材料及產品。

上述樓宇之總建築面積約32,667.42平方米。

上述樓宇及配套構築物均於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
一年間建成。

面積為118,183.7平方米的部份標的土地已獲授土
地使用權作工業用途，年期於二零五四年十一月
三十日及二零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屆滿。另外，面
積為19,387.7平方米的另一部份標的土地，已獲
授土地使用權作工業用途，年期由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一日起計，為期五十年。

該物業目前由
貴集團佔用作
水泥生產
用途。

136,500,000

（貴集團應佔
全部權益：

136,500,000）

附註：

1. 誠如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合約所示，吳江市國土資源局已向貴公司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授出與部份標的土地相關的土地使用權作工業用途，為期五十年，該部
份標的土地的面積為107,553.6平方米。貴公司已確認，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悉數支付涉及土地出
讓的地價。

2. 此後，與上述面積為107,553.6平方米的部份標的土地相關的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參考編號：吳國用
(2004)第1004225號）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以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的名義登記發出。誠如土地使
用權證所示，土地使用權將於二零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屆滿，作工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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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誠如另一份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五月八日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合約所示，吳江市國土資源局已向蘇州東吳
水泥有限公司授出與另一部份標的土地相關的土地使用權作工業用途，為期五十年。該部份標的土地
面積為10,630.1平方米。貴公司已確認，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悉數支付涉及土地出讓的地價人民幣
2,678,760元。

4. 其後，與上述面積為10,630.1平方米的部份標的土地相關的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參考編號：吳國用(2010)

第1007033號）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以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的名義登記發出。誠如土地使用
權證所示，土地使用權將於二零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屆滿，作工業用途。

5. 誠如另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合約所示，吳江市國土資源局已向蘇州東吳
水泥有限公司授出與另一部份標的土地（地段編號：WJ-G-2011-251）相關的土地使用權作工業（非金屬
產品加工）用途，年期由土地使用權合約日期起計，為期五十年。該部份標的土地面積為19,387.7平方
米。貴公司已確認，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悉數支付涉及土地出讓的地價人民幣5,583,658元。

6. 其後，與上述面積為19,387.7平方米的部份標的土地相關的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參考編號：吳國用(2012)

第1007376號）已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七日以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的名義登記發出。誠如土地使用權
證所示，土地使用權將於二零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作工業用途。

7. 誠如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一日的太浦河河道工程佔用合同所示，吳江市太浦河工程管理所已授權
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無限期佔用一幅毗鄰太浦河、面積為44,374平方米的河岸土地及約730米的海岸
線，並於該處經營業務。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目前應付的土地使用費為人民幣180,000元。

8.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獲吳江市水利局發出上述河岸土地的河道工程佔用證
（吳水2011佔字第056號)。該佔用證由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二日開始生效，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屆
滿。貴公司已確認，該佔用證將在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通過企業評估後重續。

9. 誠如日期為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參考編號：吳城規(2003)030693）所示，標
的土地的城市規劃許可用途為製造業。

10. 誠如日期為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參考編號：吳城規(2003)030404）所示，計
劃建築面積為44,400平方米的物業所進行的建設工程，符合建設工程要求並已獲審批。

11. 誠如由吳江市建設局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日所發的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參考編號：
320525200411020301）所示，所涉樓宇的建築工程已獲批准。

12. 吳江市政府以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之名義登記發出房屋所有權證（參考編號：吳房權證黎里字第
05003082號），涉及該物業總建築面積為22,509.60平方米的35幢樓宇。

13. 吳江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以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之名義登記發出另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的房屋所有權證（參考編號：吳房權證汾湖字第06011569號），涉及該物業總建築面積為976.25平
方米的2幢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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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餘下總建築面積約9,181.57平方米的樓宇的房屋所有權證仍未獲發。估值期間，吾等假設該等樓宇已被
相關政府部門妥善檢查及認可為可安全使用並符合工業用途的所有相關要求。此外，吾等假設蘇州東吳
水泥有限公司並無法律障礙，亦毋須就取得該等樓宇的房屋所有權證支付任何高昂費用。

15. 根據貴集團提供的資料，業權及主要批文與執照的批授情況如下：

國有土地使用權合約 有
國有土地使用權證 有
河道工程佔用證 有 （涉及面積為44,374平方米的河岸土地及730米長的海岸線）
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有
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 有
房屋所有權證 有 （涉及該物業總面積為23,485.85平方米的37幢樓宇）

16. 其中一幅面積為107,553.6平方米的標的土地的土地使用權以及涉及該物業總建築面積為22,509.60平方
米的35幢樓宇的房屋所有權，已抵押予招商銀行木瀆支行，以取得最高人民幣30,300,000元的貸款額，
期限為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17. 由於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持有面積為44,374平方米的河岸土地的土地使用權不可轉讓，故吾等並無賦
予該等河岸土地任何商業價值。

18. 貴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就該物業的法律意見如下：

i.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合約，吳江市國土資源局已向蘇州東吳水
泥有限公司授出與標的土地相關的土地使用權作工業用途，為期五十年，該部份土地的面積為
107,553.6平方米。貴公司已確認，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悉數支付涉及土地出讓的地價。

ii.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五月八日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合約，吳江市國土資源局已向蘇州東吳水泥
有限公司授出與標的土地相關的土地使用權作工業用途，為期五十年，該部份土地的面積為
10,630.1平方米。貴公司已確認，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悉數支付涉及土地出讓的地價。

iii.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合約，吳江市國土資源局已向蘇州東吳水泥
有限公司授出與部分標的土地相關的土地使用權作工業用途，為期五十年，該部份土地的面積為
19,387.7平方米。貴公司已確認，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悉數支付涉及土地出讓的地價。

iv. 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就地盤面積為107,553.6平方米的該物業部份標的土地，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日獲發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參考編號：吳國用(2004)第1004225號），而該物業的土地使
用權將於二零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屆滿，作工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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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就地盤面積為10,630.1平方米的該物業部份標的土地，於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十七日獲發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參考編號：吳國用(2010)第1007033號），而該物業的土地使
用權將於二零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屆滿，作工業用途。

vi. 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就地盤面積為19,387.7平方米的該物業部份標的土地，於二零一二年二
月十七日獲發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參考編號：吳國用(2012)第1007376號），而該物業的土地使用
權將於二零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作工業用途。

vii. 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就涉及該物業35幢總建築面積為22,509.60平方米的樓宇，獲發房屋所
有權證（參考編號：吳房權證黎里字第05003082號）。

viii. 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就涉及該物業的2幢總建築面積為976.25

平方米的樓宇獲發房屋所有權證（參考編號：吳房權證汾湖字第06011569號）。

ix.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的最高貸款額合約（參考編號：2010年蘇招銀抵字第
6401100807），該物業面積為107,553.6平方米的部份標的土地的土地使用權（根據土地使用權證
參考編號：吳國用(2004)第1004225號獲授），以及涉及35幢總建築面積為22,509.60平方米的樓
宇的房屋所有權（根據房屋所有權證參考編號：吳房權證黎里字第05003082號獲授），已抵押予
招商銀行木瀆支行，以取得最高人民幣30,300,000元的貸款額，期限為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至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未經承按人事先書同意，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無權轉讓、租賃、加按
或以其他方式出售已抵押物業。

x. 物業之土地使用權及房屋所有權並無牽涉任何訴訟、爭議、第三方利益或對彼等造成重大不利影
響的其他情況。

xi. 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乃3幅標的土地之土地使用權及37幢所涉樓宇之房屋所有權之唯一法定擁
有人，有權於國有土地使用權證所列有效期間佔用、使用、租賃、轉讓、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出
售上述物業之土地使用權及房屋所有權。

xii. 在抵押期內，未經承按人書面同意，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無權轉讓、租賃、加按、或以其他方
式出售已抵押物業。

xiii. 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與吳江市國土資源局就未獲發土地使用權證之19,387.7平方米之部份標
的土地，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及申請土地使用權證。貴公司已確認，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
司已悉數支付涉及土地出讓之地價，且完成土地出讓程序及取得該地段土地使用權證時並無任何
法律障礙。

xiv. 上文所述該物業之3幅標的土地，原於二零零三年由吳江市黎里鎮集體資產經營公司轉讓予蘇州
東吳水泥有限公司。由於吳江市政府未獲授權以出讓方身份向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出讓該物業
之土地使用權，故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需依循上述正式土地出讓程序，包括執行土地使用權出
讓合同、繳付地價及申請土地使用權證，以確保取得標的土地之土地使用權。受政府土地出讓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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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上限所限，該3幅標的土地之土地出讓程序不得一次過完成，而須分為三期進行。涉及總土地
面積118,183.7平方米之第一期及第二期土地出讓程序經已完成，而涉及土地面積19,387.7平方米
之第三期（地段編號：WJ-G-2011-251）土地出讓程序其後已完成。因此，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
佔用地段編號WJ-G-2011-251之土地並不構成任何違法及未經許可使用土地，毋須遭受任何政府
處罰。

xv. 總建築面積為7,833.66平方米之該物業8幢樓宇中，有5幢樓宇因尚未完成建築工程相關之備案登
記程序，故未獲發房屋所有權證。根據房屋建築和市政基礎設施工程竣工驗收備案管理辦法，蘇
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可能會因此而受罰。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控股股東蔣學明根據發出之承
諾書，承諾將向貴公司因該違規而招致之處罰及一切損失作出彌償。鑑於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
司已就興建規劃用地面積及規劃建築面積分別為188,200平方米及44,400平方米之該物業取得建
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參考編號：吳城規(2003)030693）、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參考編號：吳城規
(2003)030404）、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參考編號：320525200411020301），並擁有上述樓宇所處
地段之土地使用權，因此，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有權在未取得房屋所有權證之情況下使用該5

幢標的樓宇。即使因未能完成竣工登記程序而受政府處分，亦不會對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之業
務經營構成重大影響。

xvi. 建於該物業河岸土地總建築面積為1,347.91平方米之餘下3幢樓宇，不合資格申領房屋所有權
證。只要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可通過政府當局之年度審核續領河道工程佔用證，則有權繼續使
用上述3幢樓宇。此外，因該3幢樓宇不屬於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之核心生產業務，即使並無
該3幢樓宇，對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之業務經營亦無重大影響。

xvii. 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現時使用該物業並不違反該物業之任何許可用途。

xviii. 誠如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一日之太浦河河道工程佔用合同所示，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有權
按目前之應付土地使用費每年人民幣180,000元無限期佔用面積為44,374平方米之河岸土地，並
在其上經營業務。

xix. 誠如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之河道工程佔用證（參考編號：吳水(2011)佔字第056號）所
示，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有權佔用及管理上述面積為44,374平方米之河岸土地。該佔用證由二
零一一年三月十二日開始生效，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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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自二零零三年起，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取得有效之河道工程佔用證，每年支付佔用河岸土地
之使用費，並通過所有年度評估成功續證。其佔用河岸土地不違反任何規管該土地之中國法律、
法規或指令。然而，倘政府要求收回該土地進行河道工程、防洪或防旱措施，則蘇州東吳水泥有
限公司必須撤出、清空並交還該河岸土地予政府。

xxi. 由於河岸土地上所建設施可遷至該物業上其他地段，因此政府收回河岸土地之可能性不構成對蘇
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之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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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證書

第二類－貴集團租賃之物業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三十日

現況下之市場價值
人民幣元

2. 中國
上海市
長寧區
仙霞路319號
2801室

該物業包括位於三十一層高辦公室大樓內二十八
樓的一個辦公室單位，該大樓約於一九九九年
落成。

物業之建築面積約200.51平方米。

物業由貴集團租用，租約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開始，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租金
為每年人民幣800,000元，已包括管理費及水電
費。

該物業目前由
貴集團佔用作
辦公室用途。

無商業價值

附註:

1.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之租賃協議，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向獨立第三方上海中澤國際貿
易有限公司租用該物業，租約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租金為
每年人民幣800,000元，已包括管理費及水電費。

2. 貴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就該物業的法律意見如下：

i. 上海中澤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已獲發該物業之房屋所有權證；

ii. 上海中澤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為該物業之唯一法定擁有人，有權與貴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蘇州東吳水
泥有限公司簽訂租賃協議；

iii. 該租賃協議合法、有效、對訂約雙方均具法律約束力。該租賃協議目前仍然生效，且蘇州東吳水
泥有限公司使用該物業並無牴觸任何中國法律或法規；

iv. 於中國法律意見日期，蘇州東吳水泥有限公司已就該租賃協議向有關當局登記。




